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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信用評分（J10）
與獨資合夥企業之風險評估

孫銘誼／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風險研究組

聯徵中心為提升會員機構所報送之企業授信資料之附加價值，提供會員機構一個簡單且客觀的

單一分數，以反映授信戶未來可能的授信情況，因此積極進行以公司組織為主體之企業評分模

型建置，且已大致完成。然而為數眾多之獨資合夥企業，目前並非企業評分模型之服務範圍。

以聯徵中心資料庫所呈現之數據，正常營運之企業（包括公司組織與獨資合夥企業）之家數高

達160多萬家，其中獨資合夥企業所佔比率約為65％。因此如何將100多萬家的獨資合夥企業納

入評分模型之服務範圍，為聯徵中心持續努力之方向。

獨資合夥企業之特性

獨資合夥企業獨資合夥企業並未具備法人

人格，其債務清償之責任仍為業主個人，因此獨

資合夥企業之信用，與獨資合企業業主之個人

信用，難以明確區分，因此獨資合夥企業於信

用風險的評估上，有以下之特性應特別注意：

1. 其企業借款可能與個人借款相互流用

根據聯徵中心資料庫之分析數據，獨資合

夥業主使用循環信用之比率，高於一般個人，

且大部分使用循環信用之獨資合夥業主，其企

業被無任何借款。因此可推測獨資合夥企業極

有可能因資金取得困難，在資金需求急迫時，

以個人信用支應企業營運所需。

2. 金融機構對獨資合夥企業之信用評估，可多

以其業主之個人信用為主。

根據聯徵中心資料庫之分析數據，取得信

用之獨資合夥企業，其取得信用前被查詢次為

0次之比率明顯高於一般公司組織，一般金融

機構不查詢任何信用資訊而直接核准其授信申

請之可能性極低，因此可推測金融機構可能以

業主之信用資訊為查詢重點。

3. 金融機構可能將對獨資合夥企業之授信，視

為一般個人授信處理。

即使金融機構明確瞭解獨資合夥企業借款

之資金用途，係用其企業營運所需，但由於債

務追償對象為業主個人，因此可能在帳務處理



金融聯合徵信雙月刊  第八期

專題報導

21

上以個人借款處理，並以個人借款報送至聯徵

中心。

基於上述獨資合夥企業之特性，於獨資合

夥企業風險之評估上，勢必將獨資合夥企業之

資料與其業主之資料合併加以分析。

聯徵中心「獨資合夥企業」之信用

資料來源

1. 聯徵中心獨資合夥企業信用資料之報送方式

在進行獨資合夥企業評分模型的建置之

前，我們首先針對聯徵中心所能蒐集得到的資

料先進行分析。根據聯徵中心的「金融機構授

信餘額月報作業要點」當中的規定，當資金用

途流向企業負責人經營之獨資合夥企業體時，

其所報送之資料裡須將「授信戶」欄位中填入

企業負責人之自然人身分證統一編號，同時在

於另一欄位填報「個人授信戶負責之非法人組

織事業體統一編號」。

2. 聯徵中心獨資合夥企業報送現狀

依據「金融機構授信餘額月報作業要點」

當中的規定，將聯徵中心資料庫中合乎獨資合

夥企業定義之企業選取出來，以2009年4月之

資料為例，正常營運之獨資合夥企業共約100

萬家，其中資金用途流向企業負責人經營之獨

資合夥企業體（即聯徵中心之『獨資合夥企

業』定義）者約有3萬5千家，扣除已有信用不

良紀錄（包括授信逾期、催收及呆帳）者，正

常營運且自金融機構取得信之獨資合夥企業僅

約2萬5千家。

獨資合夥企業授信核准樣本基本之

分析

1. 獨資合夥企業申請授信核准樣本

自聯徵中心資料庫將每月合乎獨資合夥條

件並且無信用不良記錄之企業選取出來，並從

中保留當月有報送授信資料且上月無報送授信

資料（報送規定同「聯徵中心獨資合夥企業定

義」）者，以符合此一條件之授信戶視為「新

核准戶」，並作為後續分析之樣本。

每月新增授信之獨資合夥授信戶如圖一所

示。自2007年1月起至2008年3月止，每月新

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家數共有9,190家，其

中每月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家數以每年的

2月份最少，其原因可能是受2月份金融業的營

業日較少，造成申請融資的獨資合夥企業較少

所影響。此外每月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家

數雖略有增減，但並未觀察出有明顯的季節效

應，然而可能同時受到樣本選取期間的經濟狀

況所影響，使得每月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

家數呈現逐月減少的趨勢。

2. 獨資合夥企業申請授信核准樣本之企業基本

資料分析

利用2007年1月至2008年3月間新增授信

的獨資合夥企業進行分析，圖二至圖五分別為

此一群授信戶之基本屬性（包括企業之成立年

數、資本額與產業別）、授信金額與被查詢記

錄的分析結果。

（1）企業之成立年數

如圖二所示，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的

成立年數在10年內的佔總樣本的67％，且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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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之成立至今年度分配圖

圖一    每月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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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年數的增加樣本比率下降。然而成立超過20

年的獨資合夥企業佔總樣本的12％，與正常營

業之全體獨資合夥企業比較之後發現，成立超

過20年的企業佔全體獨資合夥企業的36％，顯

示成立越久之企業因為較常與金融機構往來，

因此為新增授信的機率較低；而剛成立之獨資

合夥企業，其與金融機構往來之資歷較短，因

此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相對於集中於成立

年度較短的企業。

 （2）資本額

依圖三所示，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的

資本額主要集中於0∼5萬元、10萬元∼15萬元

以及45萬元∼50萬元的3個區間之內，佔總體

樣本的78％，若加總以後來看，91％的獨資合

夥企業其資本額在50萬元以內。此外，圖三表

現出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其資本額呈現非

常極端之現象，與正常營業之全體獨資合夥企

業比較，發現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的資本

額與正常營業之全體獨資合夥企業之資本額分

配有相似的趨勢，顯示資本額之資訊有可能發

生偏誤的情況，詳究情況之後發現由於獨資合

夥之實收資本額之資訊收集不易，約有98％無

實收資本額的資訊，因此無實收資本額之獨資

合夥企業改以登記資本額計之。換言之，資本

額發生偏誤的情況或許可以歸咎於登記資本額

真正無法反應獨資合夥企業的資產狀態。

 （3）產業別

根據圖四所示，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

當中主要集中於批發、零售和服務業等非製造

業裡；探究其原因，相對於製造業需要大量的

生產機具，其所需的創業資金較大，較不易以

獨資或合夥的方式籌募足夠的資金；而非製造

圖三    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之資本額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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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千元

圖四    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之產業別分配圖

圖五    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之授信餘額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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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其所需的創業資金較小，容易以獨資或合

夥的方式籌募足夠的資金。因此製造業的獨資

合夥企業家數比率遠低於非製造業。 

（4）當月授信金額

分析完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之基本屬

性之後，我們將檢視此一客群之授信金額。其

授信餘額分配圖如圖五所示，將近70％的獨資

合夥企業其借款金額未達100萬元，再細分析

其授信科目發現50％的授信為「中期放款」，

顯示獨資合夥企業的授信應多為提供企業日常

營運之資金而非購置生產機具或不動產等大額

且長期之固定資產。

獨資合夥企業申請人之風險衡量

1. 獨資合夥企業違約定義

在初步分析完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樣

本的樣本分配後，我們所關心的是這些變數是

否與獨資合夥企業的違約有所關連，是否能提

供若干資訊來衡量獨資合夥企業的風險。

首先我們須先對獨資合夥企業的違約做出

定義。所謂的獨資合夥企業違約是指以獨資合

夥企業為資金用途目的授信當中，在未來一年

內出現授信逾期、催收和呆帳之任一情形者。

依據此一違約定義，將各月新增授信的獨資合

夥企業未來一年的違約事件尋找出來，並將各

月的違約率繪製如圖六所示。就圖六而言，違

約事件的發生與各月分之間並無顯著的關連以

及趨勢，且違約企業並無集中某一時段的狀況

發生，顯示就此樣本分析下，違約企業是隨機

分布在各月份之下。

圖六    每月新增授信的獨資合夥企業家數比率與違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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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成立至今年度與違約率關係

圖八    資本額與違約率關係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00％

1.00％

0.50％

0.00％

2.00％

1.50％

1.00％

0.50％

0.00％

0-3

0-800

3-12

800-2000

12-HIGH

2000-HIGH

成立至今年度

資本額（千元）

樣本比率 違約率

樣本比率 違約率

百

分

比

百

分

比

違

約

率

違

約

率



金融聯合徵信雙月刊  第八期

專題報導

27

2. 企業基本變數與違約關連性

接著進一步討論各變數與違約企業之關

係。由於考量到違約家數的因素，須將各變數

重新分群，並重新分析其分配與違約率的關

係。圖七至圖九為各變數重新分群後與違約率

的關係。

（1）成立至今年度

由圖七至圖九的圖形顯示中，我們可以發

現許多基本屬性與違約的關係跟公司組織之間

有相當大的差異，在獨資合夥企業裡並非成立

越久的企業，其違約率越低；反而是剛成立之

企業其違約率最低，成立超過12年的企業再

次之，而成立有一段時間的企業反而違約率最

高。此外，從違約率的差異來看，幾乎沒有太

巨幅的改變，因此反映在成立至今年度在區隔

違約與否的能力（KS值）只達6.3！

（2）資本額

資本額與違約率的關係更是呈正向關係，

即資本額越大違約率越高，其原因如同前述，

登記資本額可能無法確實反應其真正的效果，

導致資本額與違約率的關係與直觀不符。雖然

資本額與違約率的關係呈正向關係，但從違約

率的變化程度來看，可以觀察到違約率存在相

當大的差異，使得資本額在區隔違約與否的能

力（KS值）優於成立至今年度，達到10.3！

（3）產業別

至於產業別與違約率關係則與公司組織相

同，非製造業與製造業相較之下，其違約率明

顯偏高，然而無產業分類或無法取得產業別的

企業所佔之比重接近20％且其違約率最低，與

圖九    產業別與違約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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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中不符，表示此類企業須再進行細究，並

將其缺漏之資訊彌補回來，以達資料的完整性

和正確性。然而在分析產業別於區隔違約與否

的能力時，由於未來一年發生違約事件的獨資

合夥企業相對集中於非製造業，使得以產業別

的區隔能力（KS值）可達16.9。

3. 查詢記錄與違約關連性

我們以聯徵中心特有之資訊：查詢記錄，

來觀察此一變數是否在衡量獨資合夥企業上有

其效果。以圖十所示，獨資合夥企業的被查詢

次數越多次其違約率相對越高。然而，值得關

心的是，獨資合夥企業在新增授信前若無新業

務查詢的情況時，表示金融機構在授信給獨資

合夥企業前，並未對該企業作徵信的動作，導

致違約率升高，其結果反映出授信前對獨資合

夥企業的徵信動作可以有效降低其違約率。其

效果同時反映也在查詢記錄對違約與否的區隔

能力，其KS值高達34.2。

4. 企業負責人個人信用資料（J10）與違約關

連性

在評估企業的風險時，企業資訊與企業相

關人員之個人資訊都具有一定程度之效力，依

經驗法則來看，隨著企業規模越大企業自身資

訊相對越重要，企業相關人員之個人資訊越顯

不重要；反之，當企業規模越小，企業相關人

員之個人資訊比重就越顯重要。在獨資合夥企

業裡，影響企業最重要的人員即為該企業的負

責人，因此在衡量獨資合夥企業的風險時，必

須將負責人的相關資訊納入評估之中。在此次

分析之中，我們將運用負責人的個人信用評分

圖十    查詢記錄與違約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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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0）來進行獨資合夥企業的風險衡量。

將獨資合夥企業依其負責人的個人信用評

分重新分群，並分析其分配與違約率的關係，

如圖十一所示。由於個人信用評分的不評分範

圍包含中性資訊（包含信用長度不足、無信用

資料等）和負面資訊（授信逾期、催收、呆帳

和票信距往以及信用卡強停等），若將這兩種

資訊混雜在一起，會使資訊無法確實衡量出獨

資合夥企業的風險。因此我們將負責人個人信

用評分中有負面資訊的部分劃分成「企業負責

人有信用不良紀錄」；而其他負責人落於個人

信用評分的不評分範圍時則另歸類成「無企業

負責人信用評分」。

以圖十一可得知，若企業負責人有信用不

良紀錄者，其所負責之獨資合夥企業在未來一

年內發生違約的比率差不多為10％，遠高過

其他狀況。而且隨著企業負責人的信用分數越

高其企業發生違約的比率越低，顯示以企業負

責人的信用分數來衡量獨資合夥企業的風險有

其顯著的效果。而「無企業負責人信用評分」

屬於中性資訊，即無法判斷是好是壞的情況，

因此其違約率與平均分數所相對應之違約率相

似。由於企業負責人對獨資合夥企業的風險有

其顯著的影響，因此以企業負責人的信用分數

來區隔違約與否的能力其KS值高達55.8！

5. 獨資合夥企業申請戶評分卡

綜合上述分析結果，以新增授信的獨資合

夥企業作為建模樣本，我們嘗試運用以上之資

圖十一    負責人 J10個人評分與違約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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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整合成一簡單的獨資合夥評分模型。初步建

置的評分模型區隔能力KS值可達61.66，顯示

此一建置的評分模型對於獨資合夥企業確實能

衡量出風險之高低；而其變數評分比重結果如

圖十二所示，在評分模型當中，評分變數比重

最大的為負責人個人信用評分，比重最低的變

數則為成立至今年度。變數評分比重之結果與

其變數的區隔能力高低一致，變數區隔能力越

高者，其變數重要性也越高。

結語

本次研究主要在嘗試利用聯徵中心所能蒐

集之資料，評斷建置獨資合夥企業評分的可行

性，而其結果讓我們相信即使獨資合夥企業的

資訊不夠充足的情況之下，仍舊能建置出屬於

獨資合夥企業的評分模型。然而依舊存在著不

少的問題，例如如何解決無產業別比重過大的

情況以及資本額無法反應真實狀態的情況；此

外，雖然負責人個人信用評分對區隔獨資合夥

企業違約與否具有顯著的能力，但個人信用評

分模型主要是對個人違約與否做出區隔，因此

個人信用評分模型的評分變數無法直接連結至

獨資合夥企業違約，這會造成日後使用獨資合

夥企業評分的困難度；因此勢必要以負責人個

人的信用變數作為獨資合夥企業評分模型的評

分變數，使負責人個人資訊得以直接串聯至獨

資合夥企業違約。此外，還有眾多的授信資訊

還仍未開發，因此還需更進一步的深入研究，

相信下一版的獨資合夥企業評分將對於金融機

構在推廣企業金融業務和相關業務的風險管理

上有所助益。

圖十二   評分變數比重

產業別 16.86％

查詢紀錄 33.34％
資本額 5.34％

成立至今年度 0.96％

負責人的個人信用評分 43.50％


